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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題目題目題目一一一一：：：： 

住桃園縣龜山鄉之甲見其相鄰之土地(所有人為乙)荒廢多年，乃佔據之而在其上種菜，

某日住台北縣新莊市之丙因改建房屋，將廢土倒在甲佔據之土地上，甲主張丙侵害其權

利而向桃園地方法院訴請丙應將廢土清除，問：桃園地方法院就該案件是否有管轄權？

(12 分) 甲之訴是否合法、有理由？(13 分)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二二二二：：：：    

(一)未經原告丙特別委任之訴訟代理人甲與對造乙成立訴訟上之和解，問：此和解之效

力如何？若丙事後不願意承認該和解，應如何處理該案件？ (12 分)  

(二)貨車司機甲駕車不慎撞傷乙、丙二人。乙、丙即共同訴請甲應各賠每人三十萬元醫

藥費，訴訟進行中，乙因急需錢，乃與甲達成訴訟上之和解，由甲賠乙十五萬元，

丙則堅不和解。問：甲、乙之和解是否因丙之反對受影響？ (13 分)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三三三三：：：： 

甲、乙、丙、丁、戊五兄弟共有一塊土地，甲、乙、丙同意分割，丁、戊則反對，甲乃

以丁、戊為被告向管轄法院訴請分割共有物，問：法院應如何處理甲之訴？(5分) 若乙、

丙係擔心當原告將損害其和丁、戊之感情，因此拒為原告，問：甲應如何處理？(10 分) 

若於言詞辯論時丁向法院表示願意無條件接受甲主張之分割方法，問：丁之行為於訴訟

上發生何種效力？( 10 分)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四四四四：：：： 

甲之房屋被乙無權佔有，甲乃主張物上請求權而以乙為被告，向管轄之地方法院提起返

還房屋之訴。訴訟進行中，乙遷離該屋，遊民丙則趁此機會搬進去，問：法院判甲勝訴

之確定判決效力是否及於丙？ 理由為何？ 

 


